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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权利实现路径研究

——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行使与监护衔接

宋宜璇

北方民族大学 宁夏 银川 750021

【摘 要】：遗嘱信托作为财富传承的重要工具，在未成年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等特殊群体的权益保障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此类特殊群体因缺乏独立行使民事权利的能力，其遗嘱信托受益权的实现高度依赖外部制度支撑，核心涉及受益权、知情权、监

督权与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类型，且呈现权利行使依赖性、利益需求长期性、权益保护脆弱性的制度特殊性。当前我国特殊群

体遗嘱信托受益人权利实现面临多重困境：权利行使模式不明确，监护人代理权限与优先级划分模糊；监护与遗嘱信托衔接不畅，

存在监护人资格适配不足、权责边界不清、监护变更衔接缺失等问题；监督保障体系不完善，内外部监督均存在短板，权利救济

渠道不畅通；信托文件订立不规范，缺乏针对特殊群体的特殊保护条款。为破解上述困境，应从四方面构建优化路径：构建清晰

的权利行使模式，明确监护人代理权限、优先级及特殊行使规则；完善监护与遗嘱信托衔接机制，建立监护人资格审查适配制度、

明晰权责边界、规范监护变更衔接流程；构建多层次监督保障体系，强化内部保护人制度与外部监管、司法监督，畅通多元化救

济渠道；规范遗嘱信托文件订立，明确特殊保护条款、细化衔接条款并设置弹性条款。研究旨在完善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权

利保护的法律体系，推动权利保障从形式走向实质，为司法实践与制度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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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随着我国财富传承需求的日益增长，遗嘱信托制度凭借其

灵活性、长期性的优势，逐渐成为家庭财富管理的重要选择。

与普通受益人不同，未成年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因生理或精

神状态限制，缺乏独立行使民事权利的能力，其作为遗嘱信托

受益人时，权利实现高度依赖外部制度保障。然而，我国现行

法律尚未针对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的权利行使、监护衔接

等问题作出系统性规定，实践中常出现监护人与受托人权责冲

突、受益权受损后救济困难等问题。

2 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的权利基础与制度特殊

性

2.1核心权利类型界定

根据《信托法》规定，遗嘱信托受益人享有受益权、知情

权、监督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等核心权利。对未成年人与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而言，这些权利具有特殊内涵：受益权是其核心

权利，体现为信托利益的分配请求权，直接关系到其生活、教

育、医疗等基本需求的满足；知情权是权利行使的前提，受益

人需通过监护人了解信托财产管理、投资运作、利益分配等关

键信息；监督权是权利保障的关键，包括对受托人履职行为的

异议权、解任受托人请求权等；损害赔偿请求权是救济性权利，

当受托人违反信托义务导致受益人利益受损时，受益人可通过

监护人主张赔偿。

2.2制度特殊性分析

首先是权利行使的依赖性，未成年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不具备独立行使民事权利的能力，其遗嘱信托受益权的行使必

须依赖监护人的代理，这使得监护制度与遗嘱信托制度的衔接

成为权利实现的关键。

其次利益需求的长期性，遗嘱信托的存续周期通常较长，

未成年人受益人可能需在成年后持续享有信托利益，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则可能终身依赖信托保障，这要求权利实现路径需兼

顾短期利益与长期规划。

最后权益保护也具有脆弱性，特殊群体受益人缺乏对信托

运作的判断能力与监督能力，容易受到监护人或受托人的不当

侵害，且损害发生后难以自行主张权利，需要更为完善的监督

机制与救济渠道。

3 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权利实现的现实困境

3.1权利行使模式不明确

我国《信托法》未明确特殊群体受益人权利行使的具体模

式，实践中存在诸多争议。一方面，监护人代理行使受益权的

权限范围缺乏清晰界定，如监护人是否有权变更信托利益的分

配方式、是否可代表受益人放弃部分权利等，容易引发代理权

限纠纷；另一方面，不同类型监护人（如法定监护人、指定监

护人、意定监护人）的代理优先级与权责划分不明确，当存在

多名潜在监护人时，可能出现推诿责任或争夺代理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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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受益权的正常行使。

3.2监护与遗嘱信托衔接不畅

监护人资格与信托运作需求存在不匹配的现象，法定监护

人往往缺乏信托相关的专业知识，难以有效监督受托人对信托

财产的管理与运作，部分监护人甚至可能因自身利益损害受益

人的信托利益；而遗嘱中指定的监护人可能与受托人在信托执

行过程中存在权责冲突，如对信托利益分配时机、用途的认知

分歧，导致信托执行受阻。

目前监护职责与受托人义务的划分也比较模糊。现行法律

未明确监护人与受托人在特殊群体受益人权利保护中的具体

职责边界，实践中容易出现“权责真空”或“重复履职”。例

如，对信托利益的使用监督既属于监护人的职责，也属于受托

人的义务，但两者的监督范围、方式与责任划分不清晰，当受

益权受损时，难以确定责任主体。

监护关系变更与信托执行的衔接不充分。当监护人出现资

格丧失、履职不当等情况需要变更时，缺乏与遗嘱信托执行的

衔接机制，可能导致特殊群体受益人在监护变更期间权利无人

代理，信托利益分配暂停或延迟，损害其合法权益。

3.3监督保障体系不完善

内部监督存在缺失。特殊群体受益人自身无法行使监督

权，监护人若缺乏监督意愿或能力，将导致受托人履职行为缺

乏有效约束；部分遗嘱信托未设立保护人制度，进一步削弱了

内部监督力度。同样，外部监督也存在不足。信托监管机构的

监管重点多集中于信托机构的合规性，对针对特殊群体的遗嘱

信托缺乏专项监管措施；司法监督存在门槛高、程序复杂的问

题，当特殊群体受益权受损时，监护人往往因举证困难、诉讼

成本高等原因放弃维权，难以获得有效的司法救济。

3.4信托文件订立不规范

部分遗嘱信托文件未充分考虑特殊群体受益人的特殊性，

存在条款模糊、约定不明等问题。例如，未明确信托利益的具

体分配标准、分配频率，未约定监护人的权限与责任，未设置

针对特殊群体受益人的特殊保护条款等，导致信托执行过程中

缺乏明确依据，容易引发纠纷。

4 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权利实现的优化路径

4.1构建清晰的权利行使模式

首先要明确监护人的代理权限。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

监护人代理特殊群体受益人行使权利的范围，包括受益权的主

张、信托信息的查询、监督权的行使、救济权利的主张等核心

权限，同时禁止监护人作出损害受益人根本利益的代理行为，

如放弃必要的信托利益、擅自变更信托核心条款等。

其次确立监护人的优先级与权责划分。优先认可遗嘱中指

定的监护人作为受益权的代理人；若遗嘱未指定，则按照《民

法典》规定的法定监护顺序确定代理人；允许当事人通过意定

监护协议确定代理人，并明确意定监护协议的效力优先于法定

监护。同时，明确不同类型监护人的履职要求与责任承担，避

免权责不清。

最后建立受益权行使的特殊规则：针对未成年人受益人，

可设置“成年后追认”机制，对于监护人在其未成年期间作出

的重大代理行为（如变更信托利益分配方式），允许其成年后

一定期限内予以追认或撤销；针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可规定

监护人需定期向信托监督机构提交受益权行使情况报告，确保

代理行为的合法性与合理性。

4.2完善监护与遗嘱信托的衔接机制

建立监护人资格审查与适配机制。遗嘱信托设立时，允许

委托人指定具备信托专业知识或相关经验的监护人，或在遗嘱

中要求监护人具备相应的资格条件；若委托人未指定，由法院

或信托监督机构对法定监护人的资格进行审查，对于不具备履

职能力的，可指定专业机构或人员担任监护人。同时，建立监

护人培训机制，提升其信托相关的专业知识与履职能力。

明确监护人与受托人的权责边界。通过立法明确规定，监

护人的核心职责是代理特殊群体受益人行使权利、监督信托利

益的使用情况，确保信托利益用于受益人的生活、教育、医疗

等必要用途；受托人的核心义务是按照遗嘱信托文件的约定管

理信托财产、及时分配信托利益、定期披露信托运作信息，接

受监护人的合理监督。两者应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就信托执

行中的重大事项达成共识，若存在分歧，可提请信托监督机构

或法院裁决。

规范监护关系变更与信托执行的衔接。当监护关系发生变

更时，原监护人应在规定期限内将与遗嘱信托相关的全部资料

移交新监护人，并配合办理受益权代理的变更手续；受托人应

暂停信托利益的分配，直至新监护人的代理资格得到确认；信

托监督机构应对监护变更过程进行监督，确保特殊群体受益人

的权利在变更期间不受损害。

4.3构建多层次的监督保障体系

强化内部监督。鼓励在遗嘱信托中设立保护人制度，由保

护人专门监督受托人履职行为与监护人的代理行为，保护特殊

群体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保护人的资格、权限与任期可由委托

人在遗嘱中明确约定，若委托人未约定，可由法院或信托监督

机构指定。同时，明确受托人向监护人及保护人披露信托信息

的义务，包括定期提交信托财产管理报告、投资运作情况说明

等，确保内部监督有充分依据。

完善外部监督。信托监管机构应建立针对特殊群体遗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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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的专项监管机制，定期对信托运作情况进行检查，重点关注

信托利益的分配是否符合约定、受托人是否存在违规操作等；

法院应简化特殊群体受益权纠纷的诉讼程序，降低诉讼门槛，

建立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受托人就其履职行为的合法性与合

理性承担举证责任，减轻监护人的举证负担。此外，鼓励社会

组织参与监督，如未成年人保护机构、残疾人联合会等可对相

关遗嘱信托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为特殊群体受益人提供必要

的法律帮助。

畅通权利救济渠道。建立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包括协

商、调解、仲裁与诉讼，鼓励当事人优先通过协商或调解解决

纠纷；明确特殊群体受益权纠纷的诉讼时效规则，对于未成年

人受益人，诉讼时效可自其成年之日起计算；对于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诉讼时效可自其监护关系确定或变更之日起计算，确

保其有充分的时间主张权利。

4.4范遗嘱信托文件的订立

首先明确特殊保护条款。委托人在设立遗嘱信托时，应针

对特殊群体受益人的需求，明确信托利益的分配标准、分配频

率、使用用途等核心条款，如约定未成年人受益人的教育经费、

医疗费用优先从信托利益中支付，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生活照

料费用的具体支付方式等。

其次细化监护与信托衔接条款。遗嘱中应明确指定监护

人，并约定监护人的权限、履职要求与责任承担；同时，明确

监护人与受托人的沟通机制、争议解决方式等，避免后续执行

中的权责冲突。

也要设置弹性条款。考虑到特殊群体受益人的需求可能随

时间变化，遗嘱信托文件中可设置弹性条款，如允许在特定条

件下（如未成年人出现重大疾病、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康复情况

变化）调整信托利益的分配方式或用途，但需明确调整的条件、

程序与监督机制，确保调整行为符合受益人根本利益。

5 结论与展望

未成年人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作为遗嘱信托受益人时，其

权利实现是遗嘱信托制度价值的重要体现，也是特殊群体权益

保障的关键环节。当前我国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权利实现

面临权利行使模式不明确、监护与信托衔接不畅、监督保障体

系不完善等现实困境，亟需通过制度优化予以破解。

本文提出的构建清晰的权利行使模式、完善监护与遗嘱信

托的衔接机制、构建多层次的监督保障体系、规范遗嘱信托文

件的订立等路径建议，旨在为特殊群体遗嘱信托受益人权利实

现提供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未来，随着我国遗嘱信托制度的不

断完善与监护制度的持续发展，应进一步加强两者的交叉融合

研究，细化相关法律规范与操作指引，推动特殊群体遗嘱信托

受益人权利保护从“形式保障”向“实质保障”转变。

同时，随着财富传承需求的多元化与信托业务的创新发

展，特殊群体遗嘱信托的适用场景将不断拓展，如数字遗产遗

嘱信托、跨境遗嘱信托等新形式的出现，将对特殊群体受益人

权利实现提出新的挑战。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关注这些新兴场

景下的权利保护问题，为特殊群体提供更加全面、精准的权益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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